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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条款7.2项解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

）通用条款第7.2项的内容为：“承包人依据合同发出的通知

，以书面形式由项目经理签字后送交工程师，工程师在回执

上签署姓名和收到时间后生效。”但是在实际法务操作中，

笔者认识到工程师签收的通知并非必然有效。本文结合案例

对该项条款进行解析。 案例 1999年5月，A房地产开发公司

与B建筑施工公司采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

－0201）版示范文本，订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约定

由B公司承包A公司的某小区土建安装工程，工程实行总承包

并由B公司负责原材料采购，工期为1年零3个月。 合同订立

后，B公司按时进场开工，前期合同履行较为顺利，但到

了1999年10月后，由于昆明市召开世界园艺博览会，部分道

路实行交通管制，B公司的原料供应商因此不能正常地向B公

司供应包括商品混凝土、钢筋等在内的主要建筑材料，B公司

也因此延误了部分工期，于是B公司向A公司委派的工程师提

出了《工期延误签证》，A公司工程师经审核后认为确非B公

司的原因，给予了签证准予延长工期20日。 合同履行完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工程竣工日期超出合同约定3个多月，

双方因此而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本案经法院审理认为：第

一、给予B公司前述顺延工期签证的工程师，并不是双方在订

立合同时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师（合同履行过程中，A公司

的工程师进行过更换）；第二、双方订立的合同中，没有授



予工程师对工期延误进行签证的权利，而是约定涉及工期及

价款的调整均应当交由A公司盖章确认。鉴于B公司不能提供

其它证据证明该20天工期延误的原因，法院判决前述工期顺

延签证无效，B公司应承担工期延误的责任，支付工期延误违

约金。 条款及案例解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专业性较强的

一种合同类别，有比较鲜明的法律特征。因此，履约过程中

的不确定因素越多，发生合同履行条件变化的可能性即随之

增大。因此，承发包双方在合同履约过程中，根据合同履行

的进度计划、工程量增减变更及工期变化的事实，需要开展

大量的文件传阅及送达工作。而相关文件送达的程序及形式

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决定了文件是否能够产

生法律效力，也决定了工程竣工后是否能够作为有效的结算

证据加以使用。 具体到通用条款7.2而言，涉及的是承包人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发包人发送通知（含签证）的程序及形

式要件的约定。根据该条款规定，项目经理需要根据合同发

出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签字后送交工程师（同时要注意分

析合同在专用条款中约定是发包人工程师，还是监理工程师

），工程师收到后，应当在回执上签署姓名和收到日期，如

果实践中签证文件的办理程序不符合该约定，则可能导致文

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前述案例即充分说明了一个不具备相应

签署权的工程师，其在文件上的签收及意见是不产生法律效

力的。因此，承发包双方在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

要将双方各自委派的工程师或项目经理的姓名、职务、权利

和义务、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具体行为在专用条款内作出明

确约定，并且重点注意区分发包人工程师及监理工程师的职

责权限的区别。同时，必须随时注意合同履行过程中相关人



员身份是否发生变化，如有人员变化则要及时对合同有关内

容进行调整和确认。结合法学理论分析本文案例中出现的导

致工期延误的具体情况，B公司完全有理由获得工期顺延的支

持，但是由于建该公司的证据意识不足，结果造成了最终的

被动局面，教训惨痛。 结合通用条款7.2项，笔者认为“送达

”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问题。而关于

文件的有效送达，可借鉴FIDIC施工合同条件1999年第1版（

红皮书）1.3项“通信交流”中的规定，即不论何种形式的文

件均应当以书面形式“由人面交”(取得对方收据)交付、传

送或传输至接收人地址。而一旦出现合同相对方不予配合签

收的情况时，应当机立断，在合同约定的时效内采用电报、

公证邮寄送达等辅助手段有效送达文件，以确保在发生纠纷

时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